
北京市交通委员会
行政许可决定书

京交【市】(路)城市掘路〔2021〕许第L0017364号

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：

提出 你单位 东城区市热力集团—天坛东路线2号南侧修复消隐工

的 申请程（天坛东路） 挖掘城市道路许可（含桥下道路基础设施） 

，该工程临时占用天坛东路78平方米，工期30天；挖掘天坛东路快速路

、主干路沥青路面60平方米、沥青路面铣刨加铺（5cm）78平方米；总

工期30天。

经审查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七条，现予以

许可。

北京市交通委员会（盖章）

2021年08月31日

备注：

1.请持本决定书到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交通手续，持其批准文

件到我委领取《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核准证》后，方可开工。

2.取得《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核准证》后，请按照市交通委、市公

安交通管理局、市城管执法局统一制发的公示牌样式自行制作公示牌，

放置施工现场。

联系人: 孙庆文 联系方式： 010-89150731





注 意 事 项

一、请持本决定书到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交通手续，持其批准文件

到我委领取《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核准证》后，方可开工。

二、申请人须与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联系，并服从市城市道路养护

管理中心的监督管理。

三、申请人按照市交通委、市公安交通管理局、市城管执法局统一制发

的公示牌样式自行制作公示牌，放置施工现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四、施工前，施工单位要对掘路施工范围内地下物进行探测，如遇到地

下管线及其他地下设施等，申请人要注意保护，并应事先征求有关主管部门

意见，确保地下管线及其他地下设施安全运行。

五、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组织相关单位进行沟槽回填验收后,修复

单位进行道路结构修复；未修复完成前，申请人应采取施工围挡或铺设钢板

等措施，保证道路使用功能。

六、施工时如发生超挖、超时、增加占用挖掘位置等变更时，申请人须

在《核准证》有效期满3个工作日前到市交通路政部门申请办理变更手续。

七、申请人进行道路结构以下的沟槽回填时应满足《北京市城市道路挖

掘回填技术规程》的有关要求，质量保证期1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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